保密承诺书
致：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德邻联合工程有限公司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）已收到贵方提供的关于               项目的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。为维护本次招标活动的公平、公正，并确保招标过程中相关信息的安全，我单位自愿作出如下保密承诺：
一、保密信息范围
本承诺书所称“保密信息”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、招标人提供的全部招标文件、补充通知、答疑纪要、技术资料、图纸及其他相关文件；
2、招标项目涉及的技术方案、商务条款、评标标准与办法、预算等未公开信息；
3、招标工作过程中知悉的其他投标人信息、内部讨论情况及招标人明确要求保密的其他任何信息。
二、保密义务
我单位在此承诺：
1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及本次招标的要求，对知悉的全部保密信息予以严格保密，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，亦不用于本次投标以外的任何目的。
2、严格控制保密信息的知悉范围，仅限为本项目投标工作而必须接触的雇员、顾问知悉，并要求其承担同等的保密义务。我单位对相关人员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。
3、不擅自复制、摘抄、记录或以任何形式留存、存储、传播保密信息（为编制投标文件所必需的复制除外）。在招标人要求或招标活动结束后，立即归还或按招标人要求销毁所有载有保密信息的文件及其复制件、摘要件。
4、若我单位未中标，在收到招标结果通知后，将按招标人要求处理所有涉密信息。
三、保密期限
[bookmark: _GoBack]上述保密义务的期限，自我单位收到招标文件之日起，至招标人主动公开相关信息之日或本项目招标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（以较晚者为准）。对于招标人的核心商业秘密，保密义务长期有效。
四、违约责任
我单位完全理解并同意，若违反上述保密承诺，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招标人有权立即取消我单位的投标或中标资格，我单位并应赔偿因此给招标人造成的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、预期利益损失及为维权支出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）。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承诺人（投标人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
日期：​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